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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部门（单位）代码
	
	部门（单位）
名称
	兴安县卫生健康局

	项目名称
	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
	预算金额
	225.49万元   

	项目负责人
	钟华玲
	联系电话
	6218311

	单位地址
	兴安县兴安镇康宁街57号
	邮政编码
	541300

	项目类型
	1.延续专项□ 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新增专项□

	项目分类
	1.根据国家规定按标准保障的项目□      2.与中央专项配套的项目□
3.县委、县政府会议（协议）确定项目□   4.部门重点项目□
5.绩效考评项目□

	项目实施
年限
	1年

	项目起止
时间
	2021.1-2021.12

	资金来源
	1.经费拨款□  √           3.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□
2.上级补助□             4.政府性基金拨款□

	项目支出总体绩效目标
	1.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开展对重点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，有效控制疾病流行，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。助力国家脱贫攻坚，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。开展职业病监测，最大限度地保护放射工作人员、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。同时推进妇幼卫生、健康素养促进、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、卫生应急、计划生育等方面工作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具体指标（指标内容、指标值）

	
	产出指标
	产出数量指标
	电子建档率达90%

	
	
	产出质量指标
	糖尿病、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达70%。

	
	
	产出进度指标
	完成各项目任务指标

	
	
	产出成本指标
	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经费65元。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逐步缩小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居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社会公众满意度不低于80%

	其他说明的
问题
	
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

年月日
（盖章）

	财政部门审核意见
	
业务科室
	


年月日
（盖章）

	
	预算科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月日
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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